僅供參考，以校課程系統發布為準

國立臺北大學９７學年度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上課時間表
	節次
	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
	節次
	六

	第9節

5:10

|
6:00
	上
	
	民法概要

崔汴生
(5:30)上課
	
	
	
	
	第Ｂ節9:10

|

10:00
	國文

	
	下
	
	
	
	
	
	
	
	

	第1節

6:30

|
7:20
	上
	不動產與城
鄉環境概論

全體教師
	民法概要

崔汴生
	經濟學

陳孝琪
	建築學概論※

王世燁
	都市計畫

洪鴻智
	
	第Ｃ節10:10

|

11:00
	國文

	
	下
	不動產經

營管理
游舜德
	
	
	環境生態學※
賴俊良
	
	
	
	

	第2節

7:25

|
8:15
	上
	不動產與城

鄉環境概論

全體教師
	民法概要

崔汴生
	經濟學

陳孝琪
	建築學概論※

王世燁
	都市計畫

洪鴻智
	
	第Ｄ節11:10

|

12:00
	國文

	
	下
	不動產經

營管理

游舜德
	
	
	環境生態學※

賴俊良
	
	
	
	

	第3節

8:25

|
9:15
	上
	英文聽講

練習


	環境保育與水土保持(一)※

陳建忠
	經濟學

陳孝琪
	軍訓
	都市計畫

洪鴻智
	
	第五節

1:10

|
2:00
	

	
	下
	
	環境保育與水土保持(二)※

陳建忠
	
	
	
	
	
	

	第4節

9:20

|
10:10
	上
	英文聽講

練習


	環境保育與水土保持(一)※

陳建忠
	
	軍訓
	
	
	第六節

2:10

|
3:00
	英文

	
	下
	
	環境保育與水土保持(二)※

陳建忠
	
	
	
	
	
	

	備註1：※表示選修課。

備註2：體育課請另依體育室規定選修。

備註3：請注意本校課程資訊系統上之「備註」欄所載明事項與先修課程規定。

備註4：自97學年度起嚴格執行下列措施：
(1)未使用校方核發之選課確認清單者，一律不予處理，且不另行通知學生。
	
	第七節

3:10

|
4:00
	英文

	
	
	
	


(2)人工加退選僅限有「重大原因擬變更或因系統無法處理者」方可辦理。辦理時先經授課教師同意簽名，且經開課系所審核蓋章後，方屬有效。

(3)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互選僅限於校訂期間內在電腦線上選課辦理。

(4)有註明「先修科目」之課程，其先修科目需先行修畢，不可同時或顛倒次序修課。先修科目為全年課程者需修完全年，且任一學期成績不得為零分。

(5)學生應依本系安排之班級、時間上課，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跨班、更換時間或於他系修習本系必修課程。
國立臺北大學９７學年度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進修學士班二年級  上課時間表
	節次
	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
	節次
	學期
	六

	第1節

6:30

|
7:20
	上
	土地法

陳明燦
	測量學

江渾欽
	土地經濟學

彭建文
	統計學

賈容
	建築企畫※

衛萬明
	
	第Ｃ節10:10

|

11:00
	上
	行政法※

蔡玉娟

	
	下
	
	資料庫管

理系統※
江渾欽
	
	
	地籍測量

黃金聰
	
	
	下
	

	第2節

7:25

|
8:15
	上
	土地法

陳明燦
	測量學

江渾欽
	土地經濟學

彭建文
	統計學

賈容
	建築企畫※

衛萬明
	
	第Ｄ節11:10

|

12:00
	上
	行政法※

蔡玉娟

	
	下
	
	資料庫管

理系統※
江渾欽
	
	
	地籍測量

黃金聰
	
	
	下
	

	第3節

8:25

|
9:15
	上
	體育
	測量學

江渾欽
	多媒體設計※

陳國華
	歷史

程似錦
	
	
	第五節

1:10

|
2:00
	上
	測量實習

江渾欽

	
	下
	
	
	
	
	地籍測量

黃金聰
	
	
	下
	地測實習

黃金聰

	第4節

9:20

|
10:10
	上
	體育
	
	多媒體設計※

陳國華
	歷史

程似錦
	
	
	第六節

2:10

|
3:00
	上
	測量實習

江渾欽

	
	下
	
	
	
	
	
	
	
	下
	地測實習

黃金聰

	備註1：※表示選修課。

備註2：體育課請另依體育室規定選修。

備註3：請注意本校課程資訊系統上之「備註」欄所載明事項。
	第七節

3:10

|
4:00
	上
	測量實習

江渾欽

	
	
	下
	地測實習

黃金聰

	備註4：自97學年度起嚴格執行下列措施：

(1)未用校方核發之選課確認清單，一律不予處理，且不另行通知學生。

(2)人工加退選僅限有「重大原因擬變更或因系統無法處理者」方可辦理。先經授課教師同意簽名且經開課系所審核蓋章後，方屬有效。

(3)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互選僅限於校訂期間內在電腦線上選課。

(4)註明「先修科目」之課程，其先修科目需先行修畢不可同時或顛倒次序修課。先修科目為全年課程者需修完全年且任一學期成績不為零分。

(5)學生應依本系安排之班級、時間上課，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跨班、更換時間或於他系修習本系必修課程。
	
	第八節

4:10

|
5:00
	上
	平均地權理論體系※趙達文

	
	
	
	下
	土地行政學※

趙達文

	
	
	第九節

5:10

|
6:00
	上
	平均地權理論體系※趙達文

	
	
	
	下
	土地行政學※

趙達文


國立臺北大學９７學年度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上課時間表
	節次
	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
	節次
	學期
	六

	第1節

6:30

|
7:20
	上
	測量學

陳國華
	建築法規

陳建忠
	土地稅

李承嘉
	環境影響評估※

賴俊良
	
	
	第B節09:10

10:00
	上
	測量實習

陳國華

	
	下
	地籍測量

江渾欽
	都市更新※

陳建忠
	土地稅法規

劉維真
	不動產市場分析

彭建文
	分區使用

計畫  ※

金家禾
	
	
	下
	地測實習

江渾欽

	
	
	
	
	
	
	
	
	第Ｃ節10:10

11:00
	上
	測量實習

陳國華

	第2節

7:25

|
8:15
	上
	測量學

陳國華
	建築法規

陳建忠
	土地稅

李承嘉
	環境影響評估※

賴俊良
	
	
	
	下
	地測實習

江渾欽

	
	
	
	
	
	
	
	
	第Ｄ節11:10

|
12:00
	上
	測量實習

陳國華

	
	下
	地籍測量

江渾欽
	都市更新※

陳建忠
	土地稅法規

劉維真
	不動產市場分析

彭建文
	分區使用

計畫  ※

金家禾
	
	
	下
	地測實習

江渾欽

	第3節

8:25

|
9:15
	上
	測量學

陳國華
	體育
	土地經濟分析

曾明遜
	
	
	
	第五節

1:10

|
2:00
	上
	

	
	下
	地籍測量

江渾欽
	
	中華民國憲法

衛民
	土地登記

黃志偉
	不動產行銷※

卓輝華
	
	
	下
	

	第4節

9:20

|
10:10
	上
	
	體育
	土地經濟分析

曾明遜
	
	
	
	第六節

2:10

|
3:00
	上
	都市土地使

用計畫※

趙達文

	
	下
	
	
	中華民國憲法

衛民
	土地登記

黃志偉
	不動產行銷※

卓輝華
	
	
	下
	計畫法規※

趙達文

	備註1：※表示選修課。

備註2：體育課請另依體育室規定選修。

備註3：請注意本校課程資訊系統上之「備註」欄所載明事項。

備註4：中華民國憲法可上課時間，上學期（一）1-2，（一）3-4；下學期（一）1-2，（三）1-2，（三）3-4，（四）3-4。

備註5：自97學年度起嚴格執行下列措施：
	
	第七節

3:10

|
4:00
	上
	都市土地使

用計畫※

趙達文

	
	
	
	下
	計畫法規※

趙達文

	(1)未使用校方核發之選課確認清單者，一律不予處理，且不另行通知學生。

(2)人工加退選僅限有「重大原因擬變更或因系統無法處理者」方可辦理。辦理時先經授課教師同意簽名，且經開課系所審核蓋章後，方屬有效。

(3)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互選僅限於校訂期間內在電腦線上選課辦理。

(4)註明「先修科目」之課程，其先修科目需先行修畢，不可同時或顛倒次序修課。先修科目為全年課程者需修完全年，且任一學期成績不得為零分。

(5)學生應依本系安排之班級、時間上課，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跨班、更換時間或於他系修習本系必修課程。
	
	第八節

4:10

|
5:00
	上
	住宅問題※

張耀仁

	
	
	
	下
	住宅政策※

張耀仁

	
	
	第九節

5:10

|
6:00
	上
	住宅問題※

張耀仁

	
	
	
	下
	住宅政策※

張耀仁


國立臺北大學９７學年度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上課時間表
	節次
	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
	節次
	學期
	六

	第1節

6:30

|
7:20
	上
	土地政策

周良惠
	
	不動產金融
許文昌
	生態台灣※
廖本全

(限30人)
	不動產估價

卓輝華
	
	第五節

1:10

|
2:00
	上
	

	
	下
	
	不動產估價實務
吳清輝
	不動產開發
許文昌
	地理資訊系統
詹士樑
	
	
	
	下
	

	第2節

7:25

|
8:15
	上
	土地政策

周良惠
	
	不動產金融

許文昌
	生態台灣※

廖本全

(限30人)
	不動產估價

卓輝華
	
	第六節

2:10

|
3:00
	上
	

	
	下
	
	不動產估價實務

吳清輝
	不動產開發
許文昌
	地理資訊系統

詹士樑
	
	
	
	下
	

	第3節

8:25

|
9:15
	上
	
	
	社區發展(一)※

張立立
	土地登記實務※

黃志偉
	
	
	第七節

3:10

|
4:00
	上
	

	
	下
	
	公共設施計畫※
張立立
	社區發展(二)※

張立立
	環境規劃※
賴俊良
	
	
	
	下
	環境法※

蔡瑄庭

	第4節

9:20

|
10:10
	上
	
	
	社區發展(一)※

張立立
	土地登記實務※

黃志偉
	
	
	第八節

4:10

|
5:00
	上
	

	
	下
	
	公共設施計畫※
張立立
	社區發展(二)※

張立立
	環境規劃※

賴俊良
	
	
	
	下
	環境法※

蔡瑄庭


備註1：※表示選修課。

備註2：自97學年度起嚴格執行下列措施：

(1)未使用校方核發之選課確認清單者，一律不予處理，且不另行通知學生。

(2)人工加退選僅限有「重大原因擬變更或因系統無法處理者」方可辦理。辦理時先經授課教師同意簽名，且經開課系所審核蓋章後，方屬有效。

(3)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互選僅限於校訂期間內在電腦線上選課辦理。

(4)有註明「先修科目」之課程，其先修科目需先行修畢，不可同時或顛倒次序修課。先修科目為全年課程者需修完全年，且任一學期成績不得為零分。

(5)學生應依本系安排之班級、時間上課，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跨班、更換時間或於他系修習本系必修課程。
備註3：重補修課程相關資訊如下，若有疑問請務必儘早與助教聯絡：

(1)因課程調動「不動產金融」與「不動產投資」上下學期互換，欲重補修者請留意。
國立臺北大學９７學年度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進修學士班五年級  上課時間表
	節次
	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
	節次
	學期
	六

	第1節

6:30

|
7:20
	上
	土地行政與管理專題

林中森
	不動產投資

鄒筱涵
	居家風水

概論※
林秋綿
	土地民事爭訟案例分析(一)※
黃志偉
	地理資訊
系統

詹士樑
	
	第五節

1:10

|
2:00
	上
	

	
	下
	
	不動產證券化與信託※
鄒筱涵
	不動產估價專題討論※
林子欽
	土地民事爭訟案例分析(二)※

黃志偉
	
	
	
	下
	

	第2節

7:25

|
8:15
	上
	土地行政與管理專題

林中森
	不動產投資

鄒筱涵
	居家風水

概論※
林秋綿
	土地民事爭訟案例分析(一)※

黃志偉
	地理資訊
系統

詹士樑
	
	第六節

2:10

|
3:00
	上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
張耀仁

	
	下
	
	不動產證券化與信託※

鄒筱涵
	不動產估價專題討論※

林子欽
	土地民事爭訟案例分析(二)※

黃志偉
	
	
	
	下
	不動產協商

與談判※

張耀仁

	第3節

8:25

|
9:15
	上
	
	
	
	環境正義※

賴俊良
	
	
	第七節

3:10

|
4:00
	上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
張耀仁

	
	下
	
	不動產證券化與信託※

鄒筱涵
	
	
	
	
	
	下
	不動產協商

與談判※

張耀仁

	第4節

9:20

|
10:10
	上
	
	
	
	環境正義※

賴俊良
	
	
	第八節

2:10

|
3:00
	上
	

	
	下
	
	
	
	
	
	
	
	下
	


備註1：※表示選修課。
備註2：自97學年度起嚴格執行下列措施：

(1)加退選未使用校方核發之選課確認清單或逕加附件者，一律不予處理，且不另行通知學生。

(2)人工加退選僅限有「重大原因擬變更或因系統無法處理者」方可辦理。辦理時先經授課教師同意簽名，且經開課系所審核蓋章後，方屬有效。

(3)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課程互選僅限於校訂期間內在電腦線上選課辦理。

(4)有註明「先修科目」之課程，其先修科目需先行修畢，不可同時或顛倒次序修課。先修科目為全年課程者需修完全年，且任一學期成績不得為零分。

(5)學生應依本系安排之班級、時間上課，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跨班、更換時間或於他系修習本系必修課程。
備註3：重補修課程相關資訊如下，若有疑問請務必儘早與助教聯絡：

(1)92學年度以前入學者，「土地行政」與「土地行政實務」兩科請重修「土地行政與管理專題」。
(2)學士班學生重補修者不可選修「土地行政與管理專題」。

(3)因課程調動「不動產金融」與「不動產投資」上下學期互換，欲重補修者請留意。

(4)「國土及區域計劃」已改為選修並更名，全年欲重補修者可逕自改修其他系上選修課程補足畢業學分。僅上或下需重補修者，請於加退選期間至系辦填寫承認學分之申請書。逾期辦理者將無法計入畢業學分，請務必自行留意。






